
澄江市文化馆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2021年贫困村巡演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 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脱贫攻坚中进一步深入开展“自强、诚信、感恩”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澄办通【2018】3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切实把服务民生、文化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扎实做好为贫困地区“送戏下乡”工作，推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加强群众自强意识、诚信意识和感恩意识教育。

五、项目实施内容

以花灯歌舞、古装传统花灯戏、小品、民族舞蹈等形式，分别到全县14个贫困村（社区），进行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2020年贫困村下乡演出包干合同，结合2021年物价上涨、场次增加、演出规模扩大、参演人数增加的情况，2021年演出活动以包干形式为参考，预计4.5万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分别到全市14个贫困村委会，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海口镇永河村委会，九村镇东山村委会、龙潭村委会、七江村委会，龙街街道尖山社区、立昌社区、梁王社区、禄充社区、双树社区、养白牛社区、左所社区，右所镇旧城村委会，路居镇三百亩村委会、红石岩村委会巡回演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深入到贫困乡、贫困村开展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丰富和活跃贫困村的文化生活，让贫困群众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增强脱贫攻坚的责任感和自觉性，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戏曲进乡村文化下乡演出经费
二、立项依据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玉溪市戏曲进乡村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文广发﹝2018﹞6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有关精神，充分发挥戏曲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1年分别到凤麓街道、龙街街道、右所镇、海口镇、九村镇、路居镇巡回演出12场，以花灯歌舞、古装传统花灯戏、小品、民族舞蹈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实现戏曲进乡村常态化、普及化。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2020年活动实际开展情况，结合2021年年物价上涨、场次增加、演出规模扩大、参演人数增加的情况，2021预计资金5.83万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具体实施计划于6月完成具体时间安排为：6月10日  中午路居；6月11日  晚三百亩；6月12日  中午龙街；6月12日  晚梁王社区；6月13日  中午养白牛社区；6月14日  提古社区；6月15日  东山村委会；6月16日  龙潭村委会；6月17日  新村村委会；6月18日  海口镇；6月19日  旧城村委会；6月20日  吉花村委会。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促进戏曲艺术在农村的传播普及和传承发展，促进文化艺术资源面向基层，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力，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同时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构建玉溪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玉办发〔2017〕3号）文件精神。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化馆

项目基本概况

为持续推进我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开发，鼓励和支持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澄江县文化馆与每一位传承人签订传承责任书，要求每一位传承人每年开展不少于2—3次传承活动，培养2名以上学徒，每位学徒掌握2—3样以上技能。
五、项目实施内容

每位传承人每年开展不少于2—3次传承活动，在开展传承活动时，要求有学徒或者文艺队队员签字，有图片资料或者文字记录资料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非遗传承人5人 × 3000元 = 15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澄江市文化馆对我县非遗传承人的考核时间为年终，考核合格者一次性发给传承补助经费。

项目实施成效

经过县级传承人一年的培养，每位传承人每年有2名以上学徒，每位学徒掌握2—3样以上技能。
项目4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群众文化编印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省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云财预〔2018〕159号）以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项目库管理办法》等六个预算管理制度文件的通知（云财预〔2019〕13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操作规程的通知》（云财预〔2018〕160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化馆。

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文化》由澄江市文化馆于1980年开始进行编辑印发至今已发行50期，每年一期。《澄江文化》一直致力于记录澄江文化的动态和历史人文、民风民俗，丰富地方文化生活，为文学、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对繁荣本地文学、推动文化建设、传播各级政府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项目实施内容

《澄江文化》2018年共印刷1000本，分别发放到全省各文化馆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全县文艺队、作者等，2019年计划印刷1000本，保障全省各文化馆、文艺队、作者各一本，其余放在本馆供群众阅读。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5万元，具体安排是：期刊印刷1.3万元，稿费0.8万元。编辑费用2.4万元，设计0.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序号
	项目
	单价
	数量
	合计
	备注

	1
	期刊印刷
	13元/本
	1000本
	13000元
	

	2
	支付稿费
	
	
	8000元
	以2020年具体支出稿费为依据

	3
	编辑费用
	2000元/月
	12个月
	24000元
	

	4
	初稿打印、设计费
	
	
	5000元
	以2020年具体支出费用为依据

	总计
	
	
	
	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


八、项目实施成效

《澄江文化》继续致力于记录澄江文化的动态和历史人文、民风民俗，丰富地方文化生活，为文学、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项目5.
一、项目名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构建玉溪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玉办发〔2017〕3号）文件精神。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化馆。

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贯彻落实各级领导讲话精神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2021年主要开展以下工作：启动澄江县第三批县级保护名录调查3项及市级传承人申报（2—3人）；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系列活动一期；开展非遗进社区、进乡村宣传展示活动五期。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主要做好以下方面事项：制定每一项活动编写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开展进度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每项活动结束后开展经验总结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经费项目安排资金5万元，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启动澄江市第三批县级保护名录调查及市级传承人申报：3万元；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系列活动：0.6万元；开展非遗进社区、进乡村宣传展示活动0.9万元；项目实物征集费用0.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相关目标任务，2021年主要开展以下工作：6月份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系列活动。按照省市要求启动澄江市第三批县级保护名录调查及市级传承人申报。10月份以前开展项目实物征集。11月份以前开展非遗进社区、进乡村宣传展示活动。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挖掘1—2项我市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并申报县级保护名录；向市级推荐申报2—5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一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包括不少于一期非遗进校园活动，吸引500名以上师生参与活动；开展非遗进社区、进乡村宣传展示活动，受众1500人以上；非遗项目实物征集2—5件。
